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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考【二年級考生】 

放棄錄取暨遞補切結書 
 

考生 _____________ 願意放棄錄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（學程）之資格，並依以下二

年級學系之志願序先後，依序等候備取遞補，但若因此未能備取遞補學系，不得再選擇其他學

系就讀。 

本校遞補作業日期：113年1月26（五）10：00-23：59 

 

學系志願序（至多只能填寫 3 個志願）： 

  

 

 

1.東南亞智慧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  2.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  3.會計暨稅務學系  

4.金融管理學系    5.資訊管理學系    6.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   

7.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   8.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  9.觀光管理學系 

10.應用日文學系    11.時尚設計學系    12.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    

13.進修部觀光管理學系  

 

 
考生或代理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考生身份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  月   日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已分發選系或未辦理缺額遞補申請之考生，不予參加缺額遞補作業。 

二、 最後一名缺額若有二位以上志願序相同，則以 （1）書面審查資料、（2）成績審查資料之成績

順序，由較高者優先錄取。 

三、 遞補通知：本校將以電話、手機或手機語音、簡訊等方式個別通知遞補報到，「放棄入學暨遞補

切結書」請依簡章公告時間，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報到。 

（1）傳真至 07-6679551，傳送後務必來電 07-6678888 分機 3196 確認。 

（2）掃描電子檔傳送至 khuscssc@g2.usc.edu.tw。 

四、 經錄取之考生，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，或所繳學歷及資格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、

不實者，未入學取消錄取資格；已入學者開除學籍，亦不發予任何學歷證明。 

五、 本項招生之考取生，必須於當學年度註冊入學，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。 


